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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三民家商導師遴選聘任實施要點  

92年 8月 29日 9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96年 6月 29日 9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6月 2 9日 9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1月 17日 10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8月 29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 

108年 6月 28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 

110年 1月 20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期末校務會議修正 

 

 

壹、依據 

一、教師法第 32條第 9項及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30條。 

二、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92年 7月 22日高市教二字第 090021677號函。 

貳、目的 

一、建立導師遴聘制度，導師任期合理化。 

二、建立公開、公平、人性、制度化的原則，讓全體教師參與導師工作，保障教師之權利與義務及學生受教權。 

三、建立導師之聘任、任期、輪替與申訴制度，以促進和諧的教學氣氛與學校文化。 

四、使每位願意奉獻的老師均能發揮所長，每位勞苦功高的老師均能適度休息調適。 

參、基本原則 

一、每位教師依教師法規定應有擔任導師之義務，專業課程教師以擔任相關科導師為原則。 

二、每班設導師一人，每學年度由學務處召開導師遴選委員會審議後，提報校長聘兼之。 

三、每年級設級導師一人，由同年級導師互選，報請校長聘兼之。 

四、導師以任教該班課程為原則。 

五、連續擔任三年以上行政職務或導師，得輪休一年。 

六、導師任教該班課程只有一年段或兩年段，得自由選擇: 

1.重複擔任同一年級導師兩年，或擔任同一班兩年，就得輪休一年。 

2.無論是否有任教課程，願擔任三年導師再輪休一年。 

肆、導師遴選委員會 

一、本校應成立導師遴選委員會，辦理導師遴選相關事宜，權責如下： 

1.審核教師之「導師行政積分」及「緩任導師資格」及「自願於可輪休年擔任導師名單」。 

2.審議下學年度導師名單及學期中導師更換名單。 

二、導師遴選委員會由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實習主任、主任教官、教師會代表、教學組長、訓育組長、科主任

及各學科召集人所組成，由學務主任擔任召集人並擔任會議主席，遴選委員皆為無給職。 

三、導師遴選委員會應於每學年開始前召開會議，必要時得由召集人召開臨時會議；會議須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能做成決議。 

伍、導師遴選作業實施流程 

一、每年 5月上旬由學務處發送「擔任導師意願調查表」、「積分調查表」及「緩任導師申請書」予全校教師，並於五月下旬

彙整完成。經催收 2次仍未繳齊相關資料者，視為具自願擔任導師之意願。 

二、每年 6月中旬由學務處召開導師遴選委員審議「導師行政積分」、「緩任導師資格」及「自願於可輪休年擔任導師名單」，

並將結果公告。 

三、自願擔任導師人數多於導師人數需求時，於自願擔任導師教師中依專長及導師行政積分較高者優先聘任。自願擔任導師

人數少於導師人數需求時，學務處及各科應依專長及導師行政積分較低者依序聘任。如有特殊情形則提送導師遴選委員會

於會議中決議。 

四、每年 7月由學務處召開導師遴選委員會議，並審議學務處所擬下學年度導師名單，報請校長核定。 

五、每年 7月中旬公佈遴選結果，報請校長聘任之。 

六、教師對委員會之決議，認有不當或損其權益者，自公告之日起 3日內，得向委員會提出申訴處理。 

陸、導師聘任順序 

一、學務處及各科於遴聘導師時應依下列條件依序遴聘： 

1.學校教學需求（校務發展及課務需要特殊狀況適才適用，必須邀請提前擔任導師者，優先聘任之。）。 

2.自願擔任導師者（若自願擔任導師人數多於應任導師名額則以積分較高者為優先）。 

3.無緩任導師資格且積分較低者。 

4.具緩任導師資格而其緩任順位較低者優先擔任導師，若順位相同則以積分較低者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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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同一條件且積分相同，以年齡較小者優先擔任導師；若年齡亦相同則抽籤決定之。如有特例另行於導師遴選委員會中決

議。 

柒、積分計算方式 

一、積分計算標準如下： 

1.兼任行政組長及科主任年資每年 1.5分，以此累計。 

2.兼任秘書、處室主任年資每年 2分，以此累計。 

3.兼任導師年資每年 1分，以此累計。 

4.兼任教師會長、合作社理事經理、資訊執秘年資每年 1.5分，以此累計。 

5.借調人員積分比照行政組長積分計算，體育組長、特教組長因兼普通科、特教科主任，每年 2分。 

6.於可輪休年，申請自願擔任導師者第一年加 1分，各科召集人與級導師每年加計 1分。 

二、積分計算方式如下： 

積分＝行政組長、科主任年資 X 1.5 + 秘書、一級主管年資 X 2 + 導師年資 X 1 + 教師會等其他兼職年資 X 1.5 + 其他加

分 

三、以上職務積分之計算以學年為原則，未滿一學年則以月為單位(未滿 30日以一個月計)，按比例計算。 

四、以上職務之代理，若是由專任教師兼任，代理期間超過三週，則比照前項方式計算積分。 

捌、緩任導師資格順位 

第 1順位  患有嚴重疾病確實無法勝任導師工作者（須經區域醫院以上醫師出具證明，並由導師遴選委員會審核通過者）。連

續提出最多以 3年為原則。 

第 2順位  已懷孕之教師，因身體特殊狀況需求，檢附婦產科醫師證明者。 

    第 3順位  因家庭遭受變故或特殊需求，經導師遴選委員會通過者。 

第 4順位  當選該年度教師會長者。 

第 5順位  連續擔任二年以上行政職務或導師(第 2年須為畢業班)  

第 6順位  年滿五十八歲且年紀最長前五位老師（以當年八月一日為基準）。 

第 7順位  在本校連續服務滿 30年以上，並已擔任導師或行政職務 24年以上者。  (備註：以每 3年可休一年計算，彌補過

去連續擔任未休者之遺憾) 

    第 8順位  申請下學年度業界實習並經實習處確認者。 

 

若同一順位且積分相同，以年齡較長者優先緩任導師；若年齡亦相同則抽籤決定之。如有特例另行於導師遴選委員會中審議。 

玖、導師代理 

一、代理導師之選任，導師如遇：公假、婚假、產假、喪假、病假 3天（含）以上所產生的代導師職務，學務處得安排該班任

課之專任教師，以積分低者代理導師職務，如該班任課教師都是導師身份，則排定其他專任老師積分較低者擔任。上述以

外之假別，導師應自覓導師職務代理人，教師無法覓得合適代理人選時，學校得協助派員代理。 

二、代理導師，同一事件以同一人代理為原則。不分班級、事件，其積分比照第七條之規定計算。 

拾壹、其他 

一、學務處於每學期開學，依照計畫規定導師每週指導學生所應進行之事項，連同有關學生之身心狀況等資料，分送各班導師。

並將導師輔導學生之紀錄，定期呈閱。 

二、各班導師對於學生性向、興趣、特長、學習態度及家庭環境等，應有充分之瞭解，對學生之思想、行為、學業、身心健康

及其所具潛力，均應體察個性及個別差異，施以適當之指導，使其正常發展，養成健全人格。 

三、各班導師除個別指導外，宜利用課餘及例假時間，集合本班學生，舉行談話會、討論會、交誼會及休閒等活動，以實施團

體生活之指導。 

四、各班導師根據日常生活記錄之記載，應針對學生缺點督導改進，除每學期彙送學務處外，並於可能範圍內進行家庭訪問及

與學生家長或監護人聯繫，如平時發現學生有其他特殊之事項，應即時通知家長。 

五、級導師之任務如下： 

（一）處理本級各班間所發生之事項及共同問題。 

（二）協助各班導師執行學校所規定應進行之事項。 

（三）得召開本級之導師會議。 

（四）處理其他有關本級學生事務問題之事項。 

六、各班導師應出席全校學生事務相關會議，研究關於全校學生事務之共同問題。 

七、教師擔任導師工作，有優異成績表現者，學務處應於每學年度結束時，列舉事實，提請本校教師獎勵辦法，從優獎勵之。 

八、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定時亦同。 

 

 


